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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7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674.htm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 根据国发〔１９

９３〕８５号《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

》，为了保证教育费附加及时、足额征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一、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

、营业税、消费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，附加率为３％，分别

与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同时缴纳。对从事生产卷烟和烟

叶生产的单位，减半征收。 二、按照改革后的税收征收管理

规定，教育费附加分别由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

。国家税务局系统征收的按铁道、各银行总行、保险总公司

营业税附征的教育费附加，作为中央预算固定收入；国家税

务局系统征收的按增值税、消费税附征的教育费附加和地方

税务局征收的按营业税附征的教育费附加，作为地方预算固

定收入。 三、国家税务局系统和地方税务局征收的教育费附

加，原则上应单独填开“缴款单”，以“教育费附加收入”

科目，按上述收入归属的规定，分别缴入中央金库和地方金

库。 四、其他事项暂按现行规定执行，具体使用管理办法另

行制定下发。 五、本通知从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执行。 国

务院 一九九四年二月七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